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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期工地防災減災作業流程圖 

 
施工計畫納入汛期施工防災相關內容【詳要點第 7點】 

1.合理安排施工順序及進度，並妥擬緊急應變及防災措施。 

2.訂定汛期工地防災自主檢查表。 

1.辦理各級施工人員之防救災宣導、講習或教育，依相關災害防救計畫及防汛
應變計畫進行演練及整備【詳要點第 9點】 

檢討調整工地應變、搶險及搶修之組織規模及運作能量；必要時應簽訂開口
契約，或與鄰近工地協議互相支援救助。 

全面清查工區防汛缺口，預為準備及置放封堵材料及機具。 

建立工地防救災資源清冊，並對防救災相關器材進行檢修及維護。 

妥善規劃及布設適當之排水、截水、滯洪及山坡地水土保持等設施。 

於工區內外設置明顯之警示、警告標誌及管制進出、隔離民眾等措施。 

依施工現況檢討修正施工計畫有關汛期防災內容、防汛應變計畫。 

2. 有受汛期影響施工作業及安全之工作項目，應力求於汛期前完成【詳要點第
14點】。 

 
 

將工地防災機制納入日常監造、工地管理及安衛相關作業中持續辦理，並隨時
注意颱風、豪雨等氣象訊息；廠商每月至少填報 1次汛期工地防災自主檢查表
送監造單位及機關據以抽查【詳要點第 10、15、16點】。 

1.颱風、豪雨來襲前【詳要點第 11點】 

立即檢查工地臨時構造物、排水設施、大型機械設備、開挖及土石挖填方、水
文及邊坡變化、防汛缺口、垃圾、雜物及廢棄物、施工器材、電力系統、房舍、
辦公室及倉庫等現場防災工作之辦理情形，並由廠商填報汛期工地防災自主檢
查表送監造單位及機關據以抽查。 

2.颱風、豪雨侵襲過程【詳要點第 12 點】 

應變、搶險及搶修等組織及相關材料、機具立即到位並正常運作。 

隨時掌控工地及週遭之受災情形，予以緊急處置，並通報災情及請求協助。 

 對於可能受工地災情影響之鄰近地區民眾，提早預警及通知疏散。 

3. 颱風、豪雨過後【詳要點第 13點】 

對施工現場各個部位及所有用電設施等全面進行清理及詳細檢查，經確認安
全無虞後，方可繼續施工。 

如有損害災情，儘速完成搶險或搶修工作，並依相關災害防救計畫所定程序
辦理後續復原重建事宜。 

 

【詳要點第 17 點】 
1.檢討工地汛期施工防災機制之整體運作成效，並就缺失改進。 
2.修正施工計畫、防汛應變計畫等相關內容，必要時應檢討修正災害防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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